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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义乌市三类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管理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高水平推进我市镇（街道）三类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

根据《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科技创新高质量推进创新型城市

建设的若干意见》（义政发〔2023〕5号）、《关于加快推进镇

（街道）三类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的通知》（义科〔2019〕

11号）等文件精神，我局制定了《义乌市三类产业创新服务综合

体管理考核办法（试行）》，现予以下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义乌市三类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管理考核办法（试行）

义乌市科学技术局

2023年 4月 7日

义科〔2023〕16号

GYWD05-202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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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义乌市三类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管理考核办法（试行）

为高水平推进我市镇（街道）三类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

根据《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科技创新高质量推进创新型城市

建设的若干意见》（义政发〔2023〕5号）、《关于加快推进镇

（街道）三类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的通知》（义科〔2019〕

1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工作职责

义乌市镇（街道）三类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以下简称“综

合体”）是科技创新工作的承接载体，主要承担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职责：

（一）培育科技创新主体

常态化走访辖区内企业，梳理科研场所设置、研发人员储备、

科研活动开展、知识产权获得等信息，按“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摸排科技

主体培育对象，指导企业有序申报。

（二）助推政产学研合作

负责收集辖区内企业技术难题和人才需求，为企业提供产学

研合作、成果转化等服务，开展科研成果路演、技术难题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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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双选会等政产学研对接活动；协助做好技术签订和登

记工作。

（三）指导科研体系建设

引导辖区内企业积极实施科研项目，指导规范科研项目立

项、档案管理和研发经费归集等工作，帮助建立科研项目研发记

录台账。指导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企业研究院。

（四）完成科技局和属地镇街交办的其它科技创新工作任

务。

二、绩效评价

市科技局对综合体实施年度绩效评价。

（一）评价指标设置

年度绩效评价按量化评分，总分 100分，分工作成效指数、

业务能力指数、可持续发展指数 3个一级指标，具体得分由定性

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方式确定；设“特色亮点工作”作为加分

项，综合考虑综合体科技和人才工作情况，有特色、有创新，成

效明显、亮点突出的，酌情加分，最高加分不超过 10分。具体

指标设置情况见附件。

（二）评价结果运用

1. 综合体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函告各镇（街道）。

2. 综合体年度绩效评价得分在 60分以下为不合格；对绩效

评价不合格的综合体，予以警告一次；连续两年年度绩效评价不

合格的综合体建议所在镇街撤换运营团队。

3.根据《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科技创新高质量推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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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义政发〔2023〕5号）精神，对综合体

年度绩效评价排名前 30%的综合体给予所属镇街 20万元奖励，

奖励资金用于镇街综合体建设和运营团队的奖励。

三、附则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鼓励各综合体积极探索新模式，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和做法，

为全市综合体建设与运行提供经验。综合体在运行过程中如有运

营单位变更等重大事项调整的，需属地镇街书面函报市科技局备

案。

附：义乌市镇（街道）三类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绩效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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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义乌市镇（街道）三类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绩效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规则

工作成效指数

（80分）

科技创新年度考绩（60分） 科技创新年度考绩百分制得分乘以 0.6。

科技报表报送指导服务（10分）
根据科技统计年报中规上工业企业零申报企业占比情况（4分）和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3分）、省科技型中小企业（3分）年报季报完成质量打分。

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10分） 全年开展 10人次以上的对接活动 12次以上得满分，未开展的不得分。

业务能力指数

（10分）

综合体负责人业务考试成绩（5分） 排名第一的得满分 5分，末位的得基准分 2分，其余根据差值法计算得分。

综合体运营团队业务考试平均分（3分） 排名第一的得满分 3分，末位的得基准分 1分，其余根据差值法计算得分。

综合体会议培训出勤率（2分）
满分 2分，缺勤 1人次扣 1分，请假 1人次扣 0.5分（因科技人才工作请假除外），

扣完为止。

可持续发展指数

（10分）

综合体运营团队规模（4分）
工作人员 4人及以上 4分，3人的得 3分，2人的得 2分，少于 2人的不得分（同

一人不得同时在 2个以上综合体兼职）。

综合体人员稳定性（2分） 满分 2分，综合体负责人离职扣 2分，其余人员离职每人次扣 1分，扣完为止。

综合体服务场地（2分）
根据是否有专门服务场地，功能布局是否全面，招牌、功能介绍等标识标牌是否

完备等酌情打分。

企业满意度（2分） 满分 2分，企业投诉属实的，每次扣 1分。

特色亮点工作

（加分项 10分）

综合考虑综合体科技创新工作情况及工作配合度，有特色、有创新，成效明显、亮点突出的，配合度高的，酌情加分，最

高加分不超过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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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义乌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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